附件2
推荐意见函

校团委学生社团工作部：
根据《关于开展2021-2022学年重点扶持学生社团申报的通知》（川媒青（社）发〔2021〕04号）要求，我委已与上一学年重点扶持学生社团进行了联系和了解，经过综合评判，拟提出以下意见：
	社团名称
	指导单位
	指导教师
	推荐意见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
以上为我委意见，特此提交你部参考。

团总支（分团委）书记确认签字：

党总支（党支部）书记确认签字：

共青团四川传媒学院xxxx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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